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23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詩如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傷害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

民國113年8月30日113年度簡字第161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

（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355號、第8974號、第11882號），

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丙○○犯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丙○○與乙○○前為配偶，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

第1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丙○○經本院於民國110年9

月8日核發110年度家護字第73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下稱本

案保護令），禁止對乙○○實施家庭暴力及騷擾行為，保護

令有效期間為2年。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下稱豐

原分局）警察於110年9月10日，依法執行本案保護令，並告

知丙○○本案保護令內容。詎丙○○於知悉本案保護令內容

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及與其男朋友林孝軒共同基於

毀損、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20日12時23

分許，由林孝軒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機車（下稱

甲車）搭載丙○○，至乙○○位於臺中市○○區○○路00巷

00號之住處（下稱A址）附近停放，再由丙○○留在甲車停

放處接應，並由林孝軒下車步行至A址前，持球棒敲打停放

在該處之乙○○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

乙車），致乙車前後泥除、左右後視鏡、右側蓋、排氣管護

片、車牌板金、前內下導流板、加油管、前叉斷（破）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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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使用，並使乙○○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丙○○

以此等方法對乙○○實施家庭暴力，而違反本案保護令內

容。林孝軒即跑回甲車停放處，騎乘甲車搭載丙○○逃逸。

二、案經乙○○訴由豐原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

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且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四條之

規定」為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45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

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

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

認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

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應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行準備、審理程序時均坦承

不諱（見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一第184頁，113年度簡上

字第523號卷第60頁），且經證人即同案被告林孝軒、證人

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偵訊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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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5號卷第55至57、73至77、183、184、274頁，112年度

偵字第8974號卷第17至19、73、74頁，112年度偵字第11882

號卷第39至41頁），復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佐，

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一）論罪：

　　1.被告與告訴人為前配偶，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

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且被告業經本院依家庭暴力防治

法規定，核發本案保護令。

　　2.核被告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

護令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法第354條之

毀損他人物品罪。被告上開恐嚇危害安全、毀損他人物品

行為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項之家庭暴力罪，惟因

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

僅依刑法恐嚇危害安全罪及毀損他人物品罪之規定予以論

罪科刑。

　　3.被告與同案被告林孝軒就毀損他人物品、恐嚇危害安全犯

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

同正犯。

　　4.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違反保護令罪處斷。

（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判決認被告觸犯違反保護令罪、毀損他人物品罪，事證

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判決未論及被告同

一行為亦構成恐嚇危害安全罪，復未從所犯最重罪即違反

保護令罪處斷，容有未洽。原判決既有上揭可議之處，自

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三）量刑：

　　　爰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告訴人之關係

（前配偶），其行為所造成之危害，並考量被告犯後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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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準備程序中始坦承犯行，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兼衡被

告之前科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於審理程序中自陳高中肄業，無婚姻關係，原從事外送工

作，因懷孕身體不適暫時無就業，有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

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靖珣提起公訴，由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曉怡　 

　　　　　　　　　　　　　　　　　　　法　官　蔡咏律　 

　　　　　　　　　　　　　　　　　　　法　官　吳欣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子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三項或依第六十三條之

一第一項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十

款、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及第十六條第三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

為違反保護令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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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

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表：

一、112年度偵字第1355號卷：

（一）豐原分局合作派出所111年11月3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第2

9至31頁）

（二）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被告指認同案被告林孝軒】（第

45至51頁）

（三）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11年10月20日11時4分至12時28

分】（第97至115、123頁）

（四）乙車毀損照片（第117至119頁）

（五）被告、同案被告林孝軒案路線圖（第121頁）

（六）本案保護令（第125至133頁）

（七）豐原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第135頁）

（八）家庭暴力通報表（第137至139頁）

（九）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第141頁）　　　

（十）豐原分局合作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第143頁）

（十一）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甲車】（第145頁）　

（十二）告訴人112年2月14日刑事陳報狀（第199至200頁）及所

附：

　　　1.巨政輪業行估價單1紙【乙車之維修費用】（第203頁）

　　　2.告訴人與被告間112年11月4日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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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至211頁）

（十三）電信資料查詢：

　　　1.中華電信資料查詢【同案被告林孝軒持用之門號000000

0000號雙向通聯紀錄】（第221頁）

　　　2.中華電信資料查詢（含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同案

被告林孝軒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第223至227

頁）

　　　3.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被告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雙

向通聯紀錄】（第229頁）

　　　4.台灣大哥大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被告持用之門號00

00000000號】（第231至235頁）

（十四）告訴人112年2月18日刑事補充告訴理由暨聲請調查證據

狀（第237至245頁）及所附：

　　　1.111年10月21日錄影畫面譯文（第247頁）　　

　　　2.乙車行車執照（第249頁）　

　　　3.乙車遭毀損後之照片（第251頁）　

（十五）告訴人112年5月12日陳報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91

頁）及所附：

　　　1.告訴人與被告間111年10月12日、14日通訊軟體對話紀

錄（第293至297頁）

　　　2.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11年10月20中午同案被告林孝

軒持球棒至A址外】（第299至301頁）

二、112年度偵字第8974號卷：

（一）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證人乙○○指認同案被告林孝

軒】（第31至37頁）

（二）車輛詳細資料報表【乙車】懷（第59頁）

（三）同案被告林孝軒特徵照片1張（第81頁）　　

（四）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同案被告林孝軒於111年10月20日

持球棒毀損乙車】（第91頁）

（五）Google地圖【A址】（第93頁）

三、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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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113年5月13日當庭勘驗錄影檔案名稱「1-111.10.20中

午.mp4」之勘驗內容（第377至379頁

四、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二：

　　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判決（第71至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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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23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詩如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傷害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113年度簡字第161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355號、第8974號、第1188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丙○○犯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丙○○與乙○○前為配偶，2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丙○○經本院於民國110年9月8日核發110年度家護字第739號民事通常保護令（下稱本案保護令），禁止對乙○○實施家庭暴力及騷擾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2年。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下稱豐原分局）警察於110年9月10日，依法執行本案保護令，並告知丙○○本案保護令內容。詎丙○○於知悉本案保護令內容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及與其男朋友林孝軒共同基於毀損、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20日12時23分許，由林孝軒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機車（下稱甲車）搭載丙○○，至乙○○位於臺中市○○區○○路00巷00號之住處（下稱A址）附近停放，再由丙○○留在甲車停放處接應，並由林孝軒下車步行至A址前，持球棒敲打停放在該處之乙○○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致乙車前後泥除、左右後視鏡、右側蓋、排氣管護片、車牌板金、前內下導流板、加油管、前叉斷（破）裂而不堪使用，並使乙○○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丙○○以此等方法對乙○○實施家庭暴力，而違反本案保護令內容。林孝軒即跑回甲車停放處，騎乘甲車搭載丙○○逃逸。
二、案經乙○○訴由豐原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且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四條之規定」為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認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應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行準備、審理程序時均坦承不諱（見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一第184頁，113年度簡上字第523號卷第60頁），且經證人即同案被告林孝軒、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偵訊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偵字第1355號卷第55至57、73至77、183、184、274頁，112年度偵字第8974號卷第17至19、73、74頁，112年度偵字第11882號卷第39至41頁），復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一）論罪：
　　1.被告與告訴人為前配偶，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且被告業經本院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核發本案保護令。
　　2.核被告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被告上開恐嚇危害安全、毀損他人物品行為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項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僅依刑法恐嚇危害安全罪及毀損他人物品罪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3.被告與同案被告林孝軒就毀損他人物品、恐嚇危害安全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4.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違反保護令罪處斷。
（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判決認被告觸犯違反保護令罪、毀損他人物品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判決未論及被告同一行為亦構成恐嚇危害安全罪，復未從所犯最重罪即違反保護令罪處斷，容有未洽。原判決既有上揭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三）量刑：
　　　爰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告訴人之關係（前配偶），其行為所造成之危害，並考量被告犯後至原審準備程序中始坦承犯行，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審理程序中自陳高中肄業，無婚姻關係，原從事外送工作，因懷孕身體不適暫時無就業，有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靖珣提起公訴，由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曉怡　 
　　　　　　　　　　　　　　　　　　　法　官　蔡咏律　 
　　　　　　　　　　　　　　　　　　　法　官　吳欣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子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三項或依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十款、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及第十六條第三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表：
一、112年度偵字第1355號卷：
（一）豐原分局合作派出所111年11月3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第29至31頁）
（二）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被告指認同案被告林孝軒】（第45至51頁）
（三）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11年10月20日11時4分至12時28分】（第97至115、123頁）
（四）乙車毀損照片（第117至119頁）
（五）被告、同案被告林孝軒案路線圖（第121頁）
（六）本案保護令（第125至133頁）
（七）豐原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第135頁）
（八）家庭暴力通報表（第137至139頁）
（九）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第141頁）　　　
（十）豐原分局合作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第143頁）
（十一）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甲車】（第145頁）　
（十二）告訴人112年2月14日刑事陳報狀（第199至200頁）及所附：
　　　1.巨政輪業行估價單1紙【乙車之維修費用】（第203頁）
　　　2.告訴人與被告間112年11月4日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第207至211頁）
（十三）電信資料查詢：
　　　1.中華電信資料查詢【同案被告林孝軒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雙向通聯紀錄】（第221頁）
　　　2.中華電信資料查詢（含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同案被告林孝軒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第223至227頁）
　　　3.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被告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雙向通聯紀錄】（第229頁）
　　　4.台灣大哥大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被告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第231至235頁）
（十四）告訴人112年2月18日刑事補充告訴理由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37至245頁）及所附：
　　　1.111年10月21日錄影畫面譯文（第247頁）　　
　　　2.乙車行車執照（第249頁）　
　　　3.乙車遭毀損後之照片（第251頁）　
（十五）告訴人112年5月12日陳報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91頁）及所附：
　　　1.告訴人與被告間111年10月12日、14日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第293至297頁）
　　　2.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11年10月20中午同案被告林孝軒持球棒至A址外】（第299至301頁）
二、112年度偵字第8974號卷：
（一）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證人乙○○指認同案被告林孝軒】（第31至37頁）
（二）車輛詳細資料報表【乙車】懷（第59頁）
（三）同案被告林孝軒特徵照片1張（第81頁）　　
（四）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同案被告林孝軒於111年10月20日持球棒毀損乙車】（第91頁）
（五）Google地圖【A址】（第93頁）
三、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一：
　　本院113年5月13日當庭勘驗錄影檔案名稱「1-111.10.20中午.mp4」之勘驗內容（第377至379頁
四、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二：
　　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判決（第71至81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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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傷害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
民國113年8月30日113年度簡字第161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
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355號、第8974號、第11882號），提
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丙○○犯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丙○○與乙○○前為配偶，2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1款
    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丙○○經本院於民國110年9月8日核
    發110年度家護字第739號民事通常保護令（下稱本案保護令
    ），禁止對乙○○實施家庭暴力及騷擾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
    為2年。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下稱豐原分局）警
    察於110年9月10日，依法執行本案保護令，並告知丙○○本案
    保護令內容。詎丙○○於知悉本案保護令內容後，竟基於違反
    保護令之犯意及與其男朋友林孝軒共同基於毀損、恐嚇危害
    安全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20日12時23分許，由林孝軒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機車（下稱甲車）搭載丙○○
    ，至乙○○位於臺中市○○區○○路00巷00號之住處（下稱A址）
    附近停放，再由丙○○留在甲車停放處接應，並由林孝軒下車
    步行至A址前，持球棒敲打停放在該處之乙○○之車牌號碼000
    -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致乙車前後泥除、左右
    後視鏡、右側蓋、排氣管護片、車牌板金、前內下導流板、
    加油管、前叉斷（破）裂而不堪使用，並使乙○○心生畏懼，
    致生危害於安全，丙○○以此等方法對乙○○實施家庭暴力，而
    違反本案保護令內容。林孝軒即跑回甲車停放處，騎乘甲車
    搭載丙○○逃逸。
二、案經乙○○訴由豐原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且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四條之
    規定」為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45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言詞
    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
    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認
    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
    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應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行準備、審理程序時均坦承
    不諱（見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一第184頁，113年度簡上
    字第523號卷第60頁），且經證人即同案被告林孝軒、證人
    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偵訊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偵字第1
    355號卷第55至57、73至77、183、184、274頁，112年度偵
    字第8974號卷第17至19、73、74頁，112年度偵字第11882號
    卷第39至41頁），復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佐，足
    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
    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一）論罪：
　　1.被告與告訴人為前配偶，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
      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且被告業經本院依家庭暴力防治
      法規定，核發本案保護令。
　　2.核被告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
      護令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法第354條之
      毀損他人物品罪。被告上開恐嚇危害安全、毀損他人物品
      行為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項之家庭暴力罪，惟因
      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
      僅依刑法恐嚇危害安全罪及毀損他人物品罪之規定予以論
      罪科刑。
　　3.被告與同案被告林孝軒就毀損他人物品、恐嚇危害安全犯
      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
      同正犯。
　　4.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
      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違反保護令罪處斷。
（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判決認被告觸犯違反保護令罪、毀損他人物品罪，事證
      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判決未論及被告同
      一行為亦構成恐嚇危害安全罪，復未從所犯最重罪即違反
      保護令罪處斷，容有未洽。原判決既有上揭可議之處，自
      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三）量刑：
　　　爰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告訴人之關係（
      前配偶），其行為所造成之危害，並考量被告犯後至原審
      準備程序中始坦承犯行，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兼衡被告
      之前科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
      審理程序中自陳高中肄業，無婚姻關係，原從事外送工作
      ，因懷孕身體不適暫時無就業，有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
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靖珣提起公訴，由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曉怡　 
　　　　　　　　　　　　　　　　　　　法　官　蔡咏律　 
　　　　　　　　　　　　　　　　　　　法　官　吳欣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子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三項或依第六十三條之
一第一項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十款
、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及第十六條第三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
違反保護令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
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表：
一、112年度偵字第1355號卷：
（一）豐原分局合作派出所111年11月3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第2
      9至31頁）
（二）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被告指認同案被告林孝軒】（第
      45至51頁）
（三）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11年10月20日11時4分至12時28分
      】（第97至115、123頁）
（四）乙車毀損照片（第117至119頁）
（五）被告、同案被告林孝軒案路線圖（第121頁）
（六）本案保護令（第125至133頁）
（七）豐原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第135頁）
（八）家庭暴力通報表（第137至139頁）
（九）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第141頁）　　　
（十）豐原分局合作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第143頁）
（十一）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甲車】（第145頁）　
（十二）告訴人112年2月14日刑事陳報狀（第199至200頁）及所
        附：
　　　1.巨政輪業行估價單1紙【乙車之維修費用】（第203頁）
　　　2.告訴人與被告間112年11月4日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第20
        7至211頁）
（十三）電信資料查詢：
　　　1.中華電信資料查詢【同案被告林孝軒持用之門號000000
        0000號雙向通聯紀錄】（第221頁）
　　　2.中華電信資料查詢（含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同案
        被告林孝軒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第223至227頁
        ）
　　　3.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被告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雙
        向通聯紀錄】（第229頁）
　　　4.台灣大哥大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被告持用之門號00
        00000000號】（第231至235頁）
（十四）告訴人112年2月18日刑事補充告訴理由暨聲請調查證據
        狀（第237至245頁）及所附：
　　　1.111年10月21日錄影畫面譯文（第247頁）　　
　　　2.乙車行車執照（第249頁）　
　　　3.乙車遭毀損後之照片（第251頁）　
（十五）告訴人112年5月12日陳報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91頁
        ）及所附：
　　　1.告訴人與被告間111年10月12日、14日通訊軟體對話紀
        錄（第293至297頁）
　　　2.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11年10月20中午同案被告林孝
        軒持球棒至A址外】（第299至301頁）
二、112年度偵字第8974號卷：
（一）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證人乙○○指認同案被告林孝軒】
      （第31至37頁）
（二）車輛詳細資料報表【乙車】懷（第59頁）
（三）同案被告林孝軒特徵照片1張（第81頁）　　
（四）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同案被告林孝軒於111年10月20日
      持球棒毀損乙車】（第91頁）
（五）Google地圖【A址】（第93頁）
三、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一：
　　本院113年5月13日當庭勘驗錄影檔案名稱「1-111.10.20中
    午.mp4」之勘驗內容（第377至379頁
四、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二：
　　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判決（第71至81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523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詩如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傷害等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113年度簡字第161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355號、第8974號、第11882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丙○○犯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丙○○與乙○○前為配偶，2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丙○○經本院於民國110年9月8日核發110年度家護字第739號民事通常保護令（下稱本案保護令），禁止對乙○○實施家庭暴力及騷擾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2年。嗣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下稱豐原分局）警察於110年9月10日，依法執行本案保護令，並告知丙○○本案保護令內容。詎丙○○於知悉本案保護令內容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及與其男朋友林孝軒共同基於毀損、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聯絡，於111年10月20日12時23分許，由林孝軒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機車（下稱甲車）搭載丙○○，至乙○○位於臺中市○○區○○路00巷00號之住處（下稱A址）附近停放，再由丙○○留在甲車停放處接應，並由林孝軒下車步行至A址前，持球棒敲打停放在該處之乙○○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乙車），致乙車前後泥除、左右後視鏡、右側蓋、排氣管護片、車牌板金、前內下導流板、加油管、前叉斷（破）裂而不堪使用，並使乙○○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丙○○以此等方法對乙○○實施家庭暴力，而違反本案保護令內容。林孝軒即跑回甲車停放處，騎乘甲車搭載丙○○逃逸。
二、案經乙○○訴由豐原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甚明，且其適用並不以「不符前四條之規定」為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被告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本院審酌此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認該等證據資料皆有證據能力。
二、至於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應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行準備、審理程序時均坦承不諱（見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一第184頁，113年度簡上字第523號卷第60頁），且經證人即同案被告林孝軒、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偵訊中證述明確（見112年度偵字第1355號卷第55至57、73至77、183、184、274頁，112年度偵字第8974號卷第17至19、73、74頁，112年度偵字第11882號卷第39至41頁），復有如附表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及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一）論罪：
　　1.被告與告訴人為前配偶，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且被告業經本院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核發本案保護令。
　　2.核被告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被告上開恐嚇危害安全、毀損他人物品行為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項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僅依刑法恐嚇危害安全罪及毀損他人物品罪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3.被告與同案被告林孝軒就毀損他人物品、恐嚇危害安全犯行，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4.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違反保護令罪處斷。
（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判決認被告觸犯違反保護令罪、毀損他人物品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判決未論及被告同一行為亦構成恐嚇危害安全罪，復未從所犯最重罪即違反保護令罪處斷，容有未洽。原判決既有上揭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三）量刑：
　　　爰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告訴人之關係（前配偶），其行為所造成之危害，並考量被告犯後至原審準備程序中始坦承犯行，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審理程序中自陳高中肄業，無婚姻關係，原從事外送工作，因懷孕身體不適暫時無就業，有未成年子女需其扶養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靖珣提起公訴，由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曉怡　 
　　　　　　　　　　　　　　　　　　　法　官　蔡咏律　 
　　　　　　　　　　　　　　　　　　　法　官　吳欣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子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條第三項或依第六十三條之一第一項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十款、第十三款至第十五款及第十六條第三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附表：
一、112年度偵字第1355號卷：
（一）豐原分局合作派出所111年11月30日警員職務報告書（第29至31頁）
（二）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被告指認同案被告林孝軒】（第45至51頁）
（三）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11年10月20日11時4分至12時28分】（第97至115、123頁）
（四）乙車毀損照片（第117至119頁）
（五）被告、同案被告林孝軒案路線圖（第121頁）
（六）本案保護令（第125至133頁）
（七）豐原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第135頁）
（八）家庭暴力通報表（第137至139頁）
（九）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第141頁）　　　
（十）豐原分局合作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第143頁）
（十一）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甲車】（第145頁）　
（十二）告訴人112年2月14日刑事陳報狀（第199至200頁）及所附：
　　　1.巨政輪業行估價單1紙【乙車之維修費用】（第203頁）
　　　2.告訴人與被告間112年11月4日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第207至211頁）
（十三）電信資料查詢：
　　　1.中華電信資料查詢【同案被告林孝軒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雙向通聯紀錄】（第221頁）
　　　2.中華電信資料查詢（含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同案被告林孝軒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第223至227頁）
　　　3.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被告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雙向通聯紀錄】（第229頁）
　　　4.台灣大哥大通訊數據上網歷程查詢【被告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第231至235頁）
（十四）告訴人112年2月18日刑事補充告訴理由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37至245頁）及所附：
　　　1.111年10月21日錄影畫面譯文（第247頁）　　
　　　2.乙車行車執照（第249頁）　
　　　3.乙車遭毀損後之照片（第251頁）　
（十五）告訴人112年5月12日陳報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第291頁）及所附：
　　　1.告訴人與被告間111年10月12日、14日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第293至297頁）
　　　2.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111年10月20中午同案被告林孝軒持球棒至A址外】（第299至301頁）
二、112年度偵字第8974號卷：
（一）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證人乙○○指認同案被告林孝軒】（第31至37頁）
（二）車輛詳細資料報表【乙車】懷（第59頁）
（三）同案被告林孝軒特徵照片1張（第81頁）　　
（四）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同案被告林孝軒於111年10月20日持球棒毀損乙車】（第91頁）
（五）Google地圖【A址】（第93頁）
三、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一：
　　本院113年5月13日當庭勘驗錄影檔案名稱「1-111.10.20中午.mp4」之勘驗內容（第377至379頁
四、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卷二：
　　本院112年度易字第1771號判決（第71至81頁）　　


